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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382民初8117号
刘国媚：本院审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诚信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382民初8117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柳市人民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324民初7264号

斯红鑫：本院受理李冰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斯红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
告李冰冰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
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10月2日起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履
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00元，减半收取150元，由被告斯红鑫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5209号

浙江万特医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龚雁浩诉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411民初
52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你返还原告龚雁浩借款500
万元及利息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418号

嘉兴森盛房产中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珍珍
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1）浙0411民初3418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411民初3411号

嘉兴森盛房产中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坦诉
你、嘉兴市丰策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411
民初341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543号

胡岐山：本院受理原告安吉递铺方平木制品经营部诉被
告胡岐山、沈权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材料。本案原告安吉递铺方平木制品经营部诉请本院判
令：1.被告支付木工车床加工工资809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
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本案
审理。本案依法由刘方担任审判员，定于2022年3月11日14
时在本院灵峰法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5383号

卞共胜：本院受理原告姚锡良与被告卞共胜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被
告立即返还借款1800000元及利息750000元；2.被告
支付违约金10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响

本案审理。本案由审判员刘方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审
理，定于2022年3月7日9点00分在灵峰法庭第一审
判庭(安吉县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
到庭，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1民初4306号

邵余丰：本院受理德清佰围纺织有限公司诉你挂靠
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
合议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
(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376号

王鹏: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恩沐纸业商行与被告王鹏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欠款79800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79800元为基数，
自2019年10月10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
暂算至起诉之日)为6631.14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
定于2022年3月8日上午9:20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
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727号

焦定军: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启山饰品加工厂与被告焦定
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1608元整及利息损失(从
2021年11月6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
2022年3月3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777号

义乌市晚秋饰品厂:本院受理原告张雄与被告义乌市晚
秋饰品厂(经营者:李佑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
令被告支付原告欠款45036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
4503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从起诉之日起实算至判决
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2年3月8日
上午10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第一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20791号

义乌市有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吕国祥: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绿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有家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吕国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令:一、被告一支付原告货
款403476.85元及逾期利息(自2021年4月25日起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
倍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二、被告一支付原告律师费
10000元。三、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组成合议庭于2022年3月3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
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46号之一

2021年11月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陈德兵的申请裁定

受理东阳曾氏箱包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查，东阳曾
氏箱包有限公司名下没有相关房地产及车辆的登记信息，
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曾氏箱包有限公
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阳曾氏箱包
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
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月7日宣告东阳曾氏箱包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387号

孙信福: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金黄五金工具厂与被告孙信
福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84民初2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孙信
福支付原告永康市金黄五金工具厂款项142600元，并赔偿利
息损失(利息损失从2021年4月15日起按年利率3.85%计
算至实际款清之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
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576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孙信福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3871号

李谦:本院受理原告胡俊侠与被告李谦快递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送
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3871号民事判决书。由被告李
谦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退还原告胡俊侠23400元。
如果被告李谦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86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36元，由被告李谦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694号

周卫泉:本院受理原告徐天平与被告周卫泉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4民初569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
告周卫泉归还原告徐天平借款5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从
2021年8月23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
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徐天平的其他
诉讼请求。如果被告周卫泉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受理费
1102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752元，由原告徐天平负担受
理费44元，由被告周卫泉负担1708元(受理费1058元及公
告费650元)。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796号

陈广勇:本院受理原告邓涛与被告陈广勇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本院
(2021)浙0784民初57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陈
广勇支付原告邓涛工资款4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
从2021年6月1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
效之日起三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告陈广勇未按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
陈广勇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
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828号

杨绍宏：本院受理原告张陈林与被告杨绍宏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21)浙0784民初58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杨绍宏支付原告张陈林22500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从2020年12月4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
判决确定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杨绍宏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2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73元，由被告杨
绍宏负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6090号

陈雨:本院受理原告杨真真与被告陈雨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送达
本院(2021)浙0784民初60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由被告陈雨归还原告杨真真借款20000元并支付逾期
还款利息(从2020年12月28日起按年利率4%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被告陈雨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14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64元，由被告陈雨负担。请你自
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505号

阚胜:本院受理原告朱志明与被告阚胜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
风险诉讼提示。原告诉请要求:一、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阚胜
立即支付原告铝锭货款476887元，并支付从2018年9月
30日起至款清之日止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35%四倍利息,
计331913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阚胜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2年3月16日9时
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24号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2137号

何钰钢：本院受理邵新河与何钰钢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原告邵新河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
本。邵新河诉请：1、撤销（2021）浙0726民初2137号判决
书；2、房屋抵押转让协议无效，房屋抵押借款无效，退还抵押
借款除处的200096.4元费用；3、判令何钰钢承担一审、二
审全部费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4893号

黄险平：本院受理原告洪蜻蜓诉被告黄险平离婚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不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726民初489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
准予原告洪蜻蜓与被告黄险平离婚；二、原告洪蜻蜓与被告
黄险平的婚生女儿黄天姿由原告洪蜻蜓抚养成人，抚养费

由原告洪蜻蜓负担；三、原告洪蜻蜓与被告黄险平的婚生儿
子黄天宝由被告黄险平抚养成人，抚养费由被告黄险平负
担。自2025年8月份开始由原告洪蜻蜓于每月的月底前
支付黄天宝生活费800元至黄天宝18周岁止，2025年8月8
日之后发生的教育费（不含校外辅导班）和医疗费凭正式发
票由原告洪蜻蜓与被告黄险平各半承担，于每年的9月30
日前付清。本案受理费150元（已减半收取），由原告洪蜻蜓
承担。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802民初7448号

兰霞、方江鸿：本院受理原告何春颜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们归还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利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4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七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3民初5561号

吕灵海：本院受理原告尤官正与被告吕灵海合同纠纷一
案[（2021）浙1003民初5561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权利
和义务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请求判令:1、请
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货款150000元；2、请求判令被告因
延期支付货款所产生的利息暂计50050元（从2013年3月7
日至2021年11月6日止，以150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85%计算，实
际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3月21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特8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徐道玲（男，1977年12月22日出生，汉
族，住温岭市松门镇松东村文化东路79号，公民身份号码：
332623197712226612）申请宣告被申请人徐雪君死亡一
案，经查：徐雪君，女，1975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失踪时户籍
所在地为温岭市松门镇新坦村东风闸30号，2014年9月15日
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人公告。一、被申请人徐雪
君应当在规定期内向本院申报其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否
则，被申请人将被宣告死亡；二、凡知悉被申请人徐雪君生存现
状的人，应当在公告期内将其所知道情况向本院报告。公告
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0825民初3301号

吴根青（公民身份号码332527196604111514）：
本院受理原告龙游鸿利竹木制品厂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825民初3301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证据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一、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8458元;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1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如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龙游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于2022年1月11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13035号，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
间定于2022年3月23日上午9点，开庭地点为慈溪法院观
城法庭第二审判庭；2021年11月4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
中，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10080号，应补正
为“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开庭时间、地点定于2022年3
月15日上午10点于本院观城法庭第二审判庭”特此更正。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单士武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单士武达成的债权

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单士武。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
主体或清算主体。

单士武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单士
武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
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单士武

2022年1月17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年8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务人

鑫田集团有限公司

担保人

安徽瑞豪置业有限公司、周国荣、周化荣

本金余额

2982367.95

利息、罚息、复利

5151736.73

楼菁 沈重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楼菁与沈重庆签署的《债权转

让协议》，楼菁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沈重
庆。楼菁与沈重庆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沈重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沈重庆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楼菁 联系电话：13957942727
沈重庆 联系电话：13506899979 楼菁

沈重庆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2年1月17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6月24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沈重庆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楼菁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楼永亮、毛婷婷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6月[24]日）

本金

1500.00

1500.00

欠息

812.50

812.50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16.24

16.24

抵押、担保人

抵押人：楼永亮名下位于 海南省三亚市三亚湾海坡开发区凤翔路 B-1-12 地块低层 度假住宅（高三区）18 栋 B 号房地产

浙江法制报2022年1月13日第11版刊登的浙江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国通石化（舟山）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其中表格部份：序号1的担保物（含抵质押
物）栏中的内容应更正为东阳市和远贸易有限公司。序号2的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栏中的内容应更正为杭州富阳粮油工贸

有限公司、朱志荣、杨丽华、李安科、李玉红。序号3的担保物
（含抵质押物）栏中的内容应更正为浙江永爱卫生洁具有限公
司、傅永海、袁丹。序号4的担保物（含抵质押物）栏中的内容
应更正为富阳市金昌纸业有限公司、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楼文龙、许慧英。序号5的担保物（含抵质押物）栏中
的内容应更正为杭州富春钢结构制造有限公司、李建明、蒋
丽峰、杭州新沃无纺布有限公司。特此更正。

更正
债权转让公告

债务人张祥军:
林文明于2021年10月25日将其合法享有的对债务

人在磐安县人民法院（2015）金磐商初字第698号判决书

的全部债权转让给黄金凯，黄金凯已享有上述的债权，现
已公告方式通知你向新债权人黄金凯履行上述判决下的
债务清偿。

特此公告。 黄金凯
2022年1月17日

浙江立业律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经全体合伙人一致
同意于2021年12 月31 日决议解散合伙企业，并于同日成
立了合伙企业清算人。请合伙企业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45天内，向本合伙企业清算人申报债权人。
联系人：王幼勤 联系电话：13857404825
联系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 65 号 7D

邮编：315000 浙江立业律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清算组
2022年1月17日

注销公告

分公司清算公告
兹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注

册 于 2005 年 04 月 08 日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31102773124224U；负责人：段志新。因公司管理体质
原因，现准备注销，已于2021年12月14日成立清算组清

理债权债务，请有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前
来申报债权债务，联系人：陈一铭，地址：浙江省丽水市莲
都区人民街403号五楼502办公室，电话：15905883357。

特此公告。
浙江雷博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清算组

2022年1月17日

根据2022年1月14日股东决定：浙江安邦护卫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3000万元减至1980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至四十五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
提出要求。 浙江安邦护卫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7日

浙江安邦护卫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